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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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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机械”、“本公司”或“公司”）拟进行资产置换和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１

）本公司拟以拥有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煤化集团”）持有的对陕西煤业

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集团”）的部分出资进行置换（该部分出资评估价值与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相

等）；（

２

）本公司拟向煤化集团及铜川矿务局、蒲白矿务局、陕西煤炭建设公司、黄陵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韩城矿务局、

澄合矿务局（以下简称“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建设集团剩余出资。本次交易实施完

毕后，本公司将拥有建设集团

１００％

股权。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据此编制了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２

、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经各方协商一致约定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置出资产的预估值为

２．８

亿元，标的资产建

设集团

１００％

股权的预估值为

８．６

亿元。如按预估值计，本公司将以

２．８

亿元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与煤化集团持有的

２．８

亿元的

建设集团出资进行等额置换。本公司将向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剩余价值

５．８

亿元的建设

集团出资。

３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

价，即

７．２２

元

／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数量将不超过

８

，

０３５

万股。

４

、本次交易完成后，煤化集团将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和一致行动人本次获得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５

、本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编制并披露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报告书，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６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除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外，还需取得以下政府部门的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审批事

项的批准后方可实施：（

１

）陕西省国资委正式核准本次交易；（

２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３

）中国证监会豁免煤化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履行因本次交易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及能否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相关政府部门批准或核准的

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７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起开始停牌，以待披露相关公告信息。截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告之日，涉及停

牌事项的公告已披露完毕，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恢复交易。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上午在西安市金花北路

４１８

号公司一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８

名，董事黄金华因故不能参加本次会议，书面委托董事黄明参加本次会议并表决。会

议由董事长高峰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充分讨论了会议议程中列明的各项议案，经过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

的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条件，公司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符合上述相关规定，公司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以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各项条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了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有利于公

司的长远持续发展，公司拟以资产置换交易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方式，取得建设集团

１００％

股权。具体内容为：

资产置换交易：公司拟以全部资产和负债作为置出资产，煤化集团以持有的建设集团部分股权作为置入资产，两者进

行置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公司拟向特定对象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发行股份，购买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

建设集团剩余全部股权。

上述两项交易互为前提、互为条件、同步实施，任何一项交易未获得有权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的批准，则另一项不予

实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象为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及相

关法规关于关联交易之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进行资产置换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

（一）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

置出资产范围为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

置入资产为煤化集团持有的建设集团部分出资。该部分出资的评估价值与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相等。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定价方式

本次资产置换的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价值均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

门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如遇特殊情况，由公司与煤化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协商另行确定。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权属转移

鉴于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

６０

日内，公司及煤化集团应办理完成置入资产、置出资产的移交和过户手续，如因客观原因或不可抗力在上述期限不能

完成交割的，经双方同意可以相应顺延。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

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期间损益

自评估基准日至置出资产交割日，置出资产因盈利而形成的净资产增加值归煤化集团享有，因亏损后形成的净资产减

少值由煤化集团承担。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职工安置方案

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煤化集团将负责接收与置出资产有关的员工，并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如置

出资产涉及的人员不同意与煤化集团签署劳动合同，则由公司负责依法予以安置。在依照法定程序对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变更之前，上述人员仍然要履行各自的职责。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

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在本次会议召开前发表了认可意见。

上述本议案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需逐项表决。

四、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的议案》

（一）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

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

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方式

１

、发行对象：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２

、认购方式：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持有的除置入资产外的建设集团全部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该等

股权的价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

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协商确定。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如遇特殊情况，由公司与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协商另

行确定。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

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确定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停牌，因此，本次非公

开发行价格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７．２２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

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８

，

０３５

万股。最终的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在本次发行

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

调整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

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交割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６０

日内，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将持有的用于购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建设集团股权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如因客观原因或不可抗力在上述期限不能完成交割的，经公司同意可以相应顺延。

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完成验资手续之后，负责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手续。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

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锁定期安排

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后按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

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上市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

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损益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建设集团因盈利而形成的净资产增加值归公司享有，因亏损后形成的净资产减少值由煤化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按照在建设集团的按持股比例以现金补足。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

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决议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

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在本次会议召开前发表了认可意见。

上述本议案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需逐项表决。

五、审议通过《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事项制作了《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

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

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与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该

协议对交易的原则、交易的对象、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发行股份、债权债务安排、人员安置、交割、损益归属、违约责任等

事项进行了明确的约定。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

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的议案》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资产持有人为煤化集团及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获得批准实施后，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的公司股份将超过

３０％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触发了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义务。为此，公司董事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煤化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并由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向中国证监会提出申请，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

豁免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方可实施。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董事高峰先生、杨宏军先生、孟昭彬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

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

董事会处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有关事宜，包括：

１

、授权董事会聘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２

、授权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体负责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

体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或调整相关资产价格、非公开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

３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具体相关事宜；

４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并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申报事项；

５

、应审批部门的要求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等发行申请文件的

相应修改；

６

、如有关监管部门对重大资产重组有新的规定和要求，根据新规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进行调整；

７

、协助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办理豁免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有关的事项；

８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办理有关政府审批和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

事宜，包括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９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办理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１０

、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资产重组相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１１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中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第四条相关规定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

对本次交易作出如下审慎判断并记载于董事会会议决议记录中：

（一）交易标的涉及的有关报批事项的审批情况

１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涉及行业准入的有关报批事项如下：

建设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其主项资质由住建部批准；增项资质由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批准。建设集团获得批准的具体资质情况如下表：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

Ａ１０７１０６１０２０１０１

序号 主项资质名称

１

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序号 增项资质名称

１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２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３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４

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５

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三级

２

、本次交易涉及有关主管部门审批事情的情况

（

１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包括：

１

）本次交易已获得陕西省国资委原则同意。

２

）本次交易方案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３

）本次交易方案已经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

（

２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批准和核准：

１

）陕西省国资委正式核准本次交易。

２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４

）中国证监会豁免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履行因本次交易而触发的对建设机械的要约收购义务。

（二）交易标的的合法性和完整性

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合法拥有建设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且该建设集团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本次转让行为。

上述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担保权益，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

制转让的情形，亦不存在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其他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本次交易后建设集团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建设集团股权涉及的资产将全部注入公司，本次交易后将有利于

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保持独立。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交易将恢复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后公司将恢复持续盈利能力，公司后续发展前景良好。

２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建设集团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煤化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及下属

企业将不再从事与公司主营业务形成同业竞争业务，因此，本次重大重组完成后，公司与煤化集团及下属企业之间不存在

同业竞争的情况。

由于建设集团为煤化集团及下属企业提供建筑施工等服务，建设集团进入公司后将依然存在较大的关联交易。为规范

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建设集团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后，将尽可能地减少与关联方的持续关联交易，对于仍需进行的

关联交易，则交易双方将在遵循公允、公平、公开的原则下通过依法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加以严格规范，并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和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关批准程序，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暂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董事会决定暂不召集公司临

时股东大会。待评估结果备案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并由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Ｏ九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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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机股份”或“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董事会召开前认真审

阅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以下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并在董事会

召开时认真审议上述事项并表决，现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并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煤化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

控制公司

２４．９５％

的股份，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铜川矿务局、蒲白矿务局、陕西煤炭建设公司、黄陵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韩城矿务局和澄合矿务局均为煤化集团的全资下属企业，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的规定，有利于改变公司日常经营亏损情况，增强公司今后持续经

营能力和抗风险的能力，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及中小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人的利益。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价格将依据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确定。 公司此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特别

是公众投资人权益情形。

４

、公司已经聘请了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聘请了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担

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顾问，聘请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审计机构，聘请了中宇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担

任资产评估机构，上述机构将作为独立第三方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及资产

评估报告，不会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及公共投资人权益的行为。

５

、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中涉及到的煤化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拥有的建设集团股权，依据国都证券及中介

机构提供的核查意见书，该股权不存在设置任何担保，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

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情形，亦不存在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其他行政处罚的情形。

６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在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回避了表决，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７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取得公司股东大会、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和批准

后方可实施。

独立董事签字：何雁明 梁定邦 段秋关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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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预案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尚未经过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中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

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

自行负责。

本预案所述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１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机械”、“本公司”或“公司”）拟进行资产置换和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１

）本公司拟以拥有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与煤化集团持有的对建设集团的部分出资进行置换（该部分出资评估价值与置

出资产的评估价值相等）；（

２

）本公司拟向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铜川局、陕煤建司、蒲白局、澄合局、韩城局和黄陵矿业）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建设集团剩余出资（即除置入资产外的建设集团剩余股权）。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本公司将

拥有建设集团

１００％

股权。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拟采用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即

７．２２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经各方协商一致约定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置出资产的预估值为

２．８

亿元，标的资产建设集

团

１００％

股权的预估值为

８．６

亿元。如按预估值计，本公司将以价值

２．８

亿元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与煤化集团持有的价值

２．８

亿元

的建设集团出资进行等额置换。 本公司将向建设集团七家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剩余价值

５．８

亿元的建设集团

出资，预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７．２２

元

／

股，由此预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上限为

８０３５

万股。本次重组最终的交易价格

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陕西省国资委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由双方协

商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２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除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外，还需取得以下政

府部门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审批事项的批准或核准后方可实施：（

１

） 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

２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

３

）中国证监会豁免煤化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履行因

本次交易而触发的对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及能否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相关政府部

门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拟购买的资产将由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和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审计、评估。本公司将在

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４

、置出资产的债务转移风险

本次交易涉及本公司债务转移和

／

或担保关系解除，需要征得相关债权人和担保人同意，本次交易面临债务转移和

／

或担

保关系解除不能取得相关债权人和担保人同意的风险。

５

、建设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４

日，注册资本

８

亿元，实收资本

８

亿元。建设集团由股东单位原下属施工建设单位重组设

立，成立时间较短，资产、人员、业务、管理仍在进一步整合中，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６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由机械制造转变为矿山工程施工和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建设集团是陕西省内最大

的矿山工程施工企业，其实际控制人煤化集团是陕西省最大的煤炭生产经营企业，建设集团承接煤化集团及下属企业的矿

山工程施工业务会形成关联交易，目前关联交易比例约在

７５％

左右，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其中的风险。

７

、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煤化集团将负责接收与置出资产有关的员工，并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如置

出资产涉及的人员不同意与煤化集团签署劳动合同，则由公司负责依法予以安置。

８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建设集团

１００％

股权，成为控股型公司。由于建设集团受宏观经济波动、国家法规及产业

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本次交易后公司的盈利风险。

９

、煤化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已向本公司出具书面承诺，保证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所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

建设机械

／ＳＴ

建机 指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建机集团

／

控股股东

／

公司第一大股东 指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化集团

／

实际控制人 指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铜川局 指 铜川矿务局，煤化集团持有其

１００％

权益

陕煤建司 指 陕西煤炭建设公司，煤化集团持有其

１００％

权益

蒲白局 指 蒲白矿务局，煤化集团持有其

１００％

权益

澄合局 指 澄合矿务局，煤化集团持有其

１００％

权益

韩城局 指 韩城矿务局，煤化集团持有其

１００％

权益

黄陵矿业 指 黄陵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化集团持有其

１００％

权益

一致行动人 指 铜川局、陕煤建司、黄陵矿业、韩城局、蒲白局、澄合局六方

交易对方

／

煤化集团等七家股东

／

煤化集团及一

致行动人

／

七家股东

指

建设集团的全部股东，包括：煤化集团、铜川局、陕煤建司、蒲白

局、澄合局、韩城局、黄陵矿业

建设集团 指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建设集团

１００％

股权

置出资产 指 上市公司拥有的全部资产与负债

置入资产 指

煤化集团用以与上市公司置出资产等额置换的对建设集团的部

分出资，该部分出资评估价值与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相等

资产置换 指

上市公司以其合法持有的置出资产与煤化集团合法持有的置入

资产进行置换的交易行为

购买资产 指

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建设集团剩余出资，即除置入资

产外的建设集团剩余股权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特定对象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的建设集团剩余出资的交易行为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资产重组、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包括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预案、本预案 指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预案》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建设机械与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交割 指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规定的先决条件全部

得到满足或被适当放弃，本次交易得以完成

交割日 指 交割当天

交易基准日 指

本次交易的审计基准日和评估基准日，各方约定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双方约定的其他日期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希格玛会计师 指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省国资委 指 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金花北路

４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高峰

注册资本：

１４１

，

５５６

，

０００

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ＳＴ

建机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８４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白海红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６９１９７

经营范围：工程、建筑机械；起重机械成套设备；矿山机械成套设备；金属结构产品及相关配件、化工机械与设备的生产；

本企业自产成套装备安装、调试、维修；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工程机械设备的租赁；工程机械设备的维修；原辅材料、设备的购

销；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二、公司设立及股本变动情况

１

、本公司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陕政函［

２００１

］

１５３

号”文件和陕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陕

经贸函［

２００１

］

２６４

号”文件批准，由建机集团在实施债转股的同时，联合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

京新建设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及王永、王志强两位自然人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

本公司设立时股本总额为

１０１

，

５５６

，

０００

元。发起人均按

１

：

０．６５

的比例折股，其中建机集团将其所拥有的与筑路机械、建

设机械及金属结构产品生产经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性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及负债投入公司，上述经营性净资产以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６

，

５３９．４

万元，其中：

６

，

３８９

万元作为建机集团对公司的出资，折为

４

，

１５２．８５

万股，股权性质为

国有法人股；剩余

１５０．４

万元用于建机集团弥补公司因在建账日（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形成的部分未分配

利润负数。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债权转股权形式出资

４

，

６００

万元，折为

２

，

９９０

万股，股权性质为国家股；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以债权转股权形式出资

４

，

４０５

万元，折为

２

，

８６３．２５

万股，股权性质为国家股；北京新建设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出资

５０

万元，折为

３２．５

万股，股权性质为法人股；王永以现金出资

１００

万元，折为

６５

万股，股权性质为自然人股；王志强以现金出资

８０

万元，折为

５２

万股，股权性质为自然人股。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设立时的股本结构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国家持有股份

５８

，

５３２

，

５００ ５７．６４％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４１

，

５２８

，

５００ ４０．８９％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３２５

，

０００ ０．３２％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１

，

１７０

，

０００ １．１５％

总股本

１０１

，

５５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

２００４

］

９０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由主承销商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４０００

万股。 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为

１４１

，

５５６

，

０００

股。

发行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

、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本公司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非流通股的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以股票安排对价，

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

３．８

股的股票对价，非流通股股东安排的对价总数为

１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本公司原非流通股

股东获得上市流通权。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仍为

１４１

，

５５６

，

０００

股。

股权分置改革具体方案

序

号

执行对价安排的

股东名称

执行对价安排前 对价安排 执行对价安排后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执行对价安

排股份数量（股）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１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１

，

５２８

，

５００ ２９．３４％ ６

，

２１５

，

６１７ ３５

，

３１２

，

８８３ ２４．９５％

２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２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１２％ ４

，

４７５

，

１６７ ２５

，

４２４

，

８３３ １７．９６％

３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２８

，

６３２

，

５００ ２０．２３％ ４

，

２８５

，

４５８ ２４

，

３４７

，

０４２ １７．２０％

４

王 永

６５０

，

０００ ０．４６％ ９７

，

２８６ ５５２

，

７１４ ０．３９％

５

王志强

５２０

，

０００ ０．３７％ ７７

，

８２９ ４４２

，

１７１ ０．３１％

６

北京新建设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５

，

０００ ０．２３％ ４８

，

６４３ ２７６

，

３５７ ０．２０％

合 计

１０１

，

５５６

，

０００ ７１．７４％ １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８６

，

３５６

，

０００ ６１．００％

股改完成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４

、

２００７

年自公司首批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禁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７

，

０７２

，

８００

股，其他国有股和

国有法人股均无减持。见下表：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

２００７

年内增减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４．９５ ３５

，

３１２

，

８８３ － ２８

，

２３５

，

０８３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国家

１７．２ ２４

，

３４７

，

０４２ － １７

，

２６９

，

２４２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国家

１２．９６ １８

，

３５２

，

０３３ －７

，

０７２

，

８００ １８

，

３４７

，

０３３

５

、

２００７

年，本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和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３

日签署了《资产

划转协议书》，将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所属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整体划转至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出具了《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资产划转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陕政函［

２００７

］

５１

号），同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了《关于转发省人民政府

＜

关于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资产划转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

的通知》（陕国资

发［

２００７

］

１１２

号），同意将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资产整体划转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２

日，此次划转应当履行的批准程序、登记程序已经全部完成，《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的变更登记

和工商变更登记已办理完毕。至此，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变更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划转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６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公司原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因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解除了债权委托关系，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公司不再受托持有本公司股份，并将原持有的

２４３４．７

万股变更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名下，至此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具体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股）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４．９５ ３５

，

３１２

，

８８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

１７．２ ２４

，

３４７

，

０４２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国家

１２．９６ １８

，

３５２

，

０３３

经过以上股权变动后，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０ ０％

国家持股

０ ０％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４１

，

５５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１

，

５５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１４１

，

５５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公司最近三年控制权变动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三年实际控

制人变化情况见本章“二、公司设立及股本变动情况”。

四、公司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１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

，

３１２

，

８８３ ２４．９５％

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

，

３４７

，

０４２ １７．２０％

３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１８

，

３５２

，

０３３ １２．９６％

４

翁楚娟

１

，

７２３

，

０００ １．２２％

５

乌克学

１

，

５６９

，

５２９ １．１１％

６

卫平凤

９０９

，

８９２ ０．６４％

７

梁付华

７８３

，

０８０ ０．５５％

８

梁秀芹

７８２

，

８８０ ０．５５％

９

于桂芬

６２２

，

９００ ０．４４％

１０

卢培旺

６１２

，

９００ ０．４３％

五、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本公司主要产品有：路面工程机械产品（如各类摊铺机）、金属结构产品和建筑工程机械产品（如各类翻斗车）。

由于行业竞争加剧，对公司主要产品造成了很大影响，公司净利润严重下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４９６４

万

元、

－５９６７

万元、

３１１

万元、

－６５８２

万元。

２００７

年，公司开始加大钢结构产品的比重，但此类产品毛利率始终偏低；

２００８

年，公司摊

铺机

ＯＥＭ

订单受英格索兰公司（该公司机械类业务被沃尔沃收购）整合国内销售市场以及金融危机影响，销售规模大幅降

低，市场不断萎缩。

六、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元）

７９８

，

９９１

，

９６４．０５ ７５３

，

５１５

，

０７１．６２ ７２７

，

２１６

，

３５５．３８ ６９６

，

４４３

，

５９０．３１

股东权益（元）

２８１

，

４９０

，

７７０．３４ ２８７

，

１２９

，

５３４．７８ ３５２

，

９５３

，

１４８．６４ ３４４

，

２８４

，

２２３．０３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９９ ２．０３ ２．４９ ２．４３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营业收入（元）

４１０

，

６３３

，

２７４．０５ ４１６

，

８９１

，

３９５．７２ ４２３

，

１９２

，

１３３．０９ ３６２

，

１９７

，

１５４．４０

利润总额（元）

－９

，

１９５

，

７９３．４５ －７２

，

１９６

，

４３４．３８ ２

，

２９４

，

３５８．６５ －５９

，

６７４

，

６２２．３３

净利润（元）

－５

，

６３８

，

７６４．４４ －６５

，

８２３

，

６１３．８６ ３

，

１１３

，

２７４．２３ －５９

，

６７４

，

６２２．３３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４７ ０．０２ －０．４２

注：

２００９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

公司名称：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点及主要办公地：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金花北路

４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程震

注册资本：

１８

，

９２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

８

日

经营范围：金属结构产品、建筑门窗的生产、销售；机械租赁；物业管理；房屋道路修建、普通货物运输（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二）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具体信息见本预案“第二章 一、交易对方基本信息（一）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第二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建设集团七家股东单位，即煤化集团、铜川局、陕煤建司、蒲白局、澄合局、韩城局和黄陵矿业。其基本情

况如下：

一、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煤化集团基本信息

公司全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太乙路

１８２

号

法定代表人：华炜

注册资本：

３５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１００００１０２０１５３－Ａ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销售、加工和综合利用；煤化工产品、化学肥料和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电力生产与供

应；煤炭铁路运输（限自营铁路）；机械加工；煤矿专用设备、仪器及配件制造与修理；煤炭、化工、煤机的科研设计；煤田地质

勘探；咨询服务；煤及伴生矿物深加工；矿山工程及工业和民用建筑；机电设备安装；矿井（建筑）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建材销

售；气体产品的制造和销售；火工、公路运输；物资仓储；高科技产业；农林业；自营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中煤炭开采、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田地质勘探、气体产品的制造、公路运输

项目由集团所属企业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二） 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产权关系图见第一章“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第“

３

”部分图示。

（三） 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２

，

１３８

，

０７６

，

２４８．５０ １３

，

７７１

，

３００

，

２７１．９５ １０

，

９９８

，

０６６

，

５７０．５７

其他业务收入

１

，

２６９

，

７５６

，

９８８．１９ １

，

０２３

，

０３７

，

７５２．０７ ８０１

，

０５４

，

００９．０３

合计

２３

，

４０７

，

８３３

，

２３６．６９ １４

，

７９４

，

３３８

，

０２４．０２ １１

，

７９９

，

１２０

，

５７９．６０

主营业务中主要项目收入

煤炭产品

１５

，

６００

，

７６７

，

０３６．４０ ８

，

４１３

，

５９８

，

１３２．５０ ６

，

２０５

，

８８４

，

３２４．９６

焦炭产品

７３６

，

５０５

，

７８５．３４ ２８８

，

０８４

，

５１８．２０ ４１２

，

９６３

，

８３３．５１

化工产品

１

，

６５４

，

６２９

，

４２４．３４ １

，

４３３

，

０８９

，

４９６．８８ １

，

８５２

，

８０５

，

６７９．５１

机械产品

９８０

，

５５５

，

９２４．０２ ６６４

，

７１０

，

０５６．７３ ５３５

，

７９６

，

４５１．９６

上述数据显示，煤化集团近三年业务发展状况良好，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增加。

（四）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元）

６３

，

４７８

，

９４３

，

９８７．０１ ３３

，

６６３

，

３９３

，

４６２．００ ２５

，

０６９

，

７５２

，

３９２．６０

负债总额（元）

３９

，

０４９

，

４８１

，

５１９．３７ ２２

，

４４９

，

１６６

，

９８１．８１ １４

，

６４４

，

５０３

，

０８８．４９

股东权益（元）

２４

，

４２９

，

４６２

，

４６７．６４ １１

，

２１４

，

２２６

，

４８０．１９ １０

，

４２５

，

２４９

，

３０４．１１

资产负债率（

％

）

６１．５２％ ６６．６９％ ５８．４２％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营业收入（元）

２３

，

４０７

，

８３３

，

２３６．６９ １４

，

７９４

，

３３８

，

０２４．０２ １１

，

７９９

，

１２０

，

５７９．６０

利润总额（元）

１

，

８１８

，

８４０

，

９５３．２６ １

，

２９２

，

６３５

，

８４１．８２ １

，

１８０

，

６７３

，

８７４．０７

净利润（元）

１

，

５５０

，

３４７

，

７６１．４１ １

，

１５０

，

５８３

，

６１２．６３ １

，

０７３

，

２３１

，

４５５．５７

（五）主要投资企业名录

序号 名称

煤炭行业

１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铜川矿务局

３

蒲白矿务局

４

澄合矿务局

５

韩城矿务局

６

黄陵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７

陕西陕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８

陕西煤炭建设公司

９

陕西彬长矿区开发建设公司

矿建施工行业

１０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化工行业

１１

陕西比迪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陕西北元化工有限公司

１３

新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４

蒲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１５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开发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

陕西煤化工技术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１７

陕西华山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

陕西陕焦化工有限公司

１９

陕西渭河煤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有限公司

２１

神木天元化工公司

管理行业

２２

陕西煤炭物资供应公司

２３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南矿业公司

２４

陕西秦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金融行业

２５

陕西煤业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２６

陕西开源证券经济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

长安商业银行

机械行业

２８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

西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煤电行业

３０

陕西德源府谷能源公司

铁路行业

３１

榆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二、铜川矿务局

（一）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铜川矿务局

注册地址：红旗街

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宋志刚

注册资本：

４９

，

１１６

万元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１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５３

经营范围：主营：煤炭；兼营：火工产品、水泥、砖瓦、建材、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

（二） 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煤化集团拥有铜川矿务局

１００％

权益。产权关系图见第一章“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第“

３

”部分图示。

（三） 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３

，

８８６

，

５２２

，

２２１．９９ ２

，

７４０

，

９８０

，

９７８．８９ ２

，

２２７

，

０９１

，

８８４．０１

其他业务收入

５１８

，

３１１

，

１７５．００ ４０７

，

１６５

，

４３２．４５ ３４２

，

３８０

，

５０５．５９

合计

４

，

４０４

，

８３３

，

３９６．９９ ３

，

１４８

，

１４６

，

４１１．３４ ２

，

５６９

，

４７２

，

３８９．６０

主营业务中主要项目收入

煤炭产品

３

，

１５４

，

９９８

，

８６９．００ ２

，

１２０

，

３７５

，

９２２．２２ １

，

６６０

，

６８２

，

４８３．９２

施工业务

４３８

，

２５４

，

１５７．１８ ３３９

，

２１２

，

５７８．４７ ２５３

，

３１５

，

７０５．６６

运输业务

９７

，

８５７

，

１６２．３２ ９７

，

９４４

，

８６５．２３ ８３

，

４２７

，

９９０．９４

机械产品

７３

，

６３８

，

６９９．２７ ５３

，

６６０

，

８４７．３７ ５７

，

３２５

，

７８６．１５

上述数据显示，铜川矿务局近三年业务发展状况良好，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增加。

（四）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元）

５

，

１８３

，

７７１

，

７４５．９３ ６

，

４４９

，

３４９

，

９６４．６０ ５

，

０８７

，

８６４

，

９６５．５３

负债总额（元）

１

，

２２４

，

８０６

，

６８３．０１ ３

，

８８２

，

４０１

，

９０２．５７ ２

，

３６４

，

８４８

，

４９２．４８

股东权益（元）

３

，

９５８

，

９６５

，

０６２．９２ ２

，

５６６

，

９４８

，

０６２．０３ ２

，

７２３

，

０１６

，

４７３．０５

资产负债率（

％

）

２３．６３％ ６０．２０％ ４６．４８％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营业收入（元）

４

，

４０４

，

８３３

，

３９６．９９ ３

，

１４８

，

１４６

，

４１１．３４ ２

，

５６９

，

４７２

，

３８９．６０

利润总额（元）

２８４

，

６１６

，

０６８．６５ ２１７

，

８０４

，

９３８．２１ ２２９

，

２５６

，

８２２．７６

净利润（元）

２９８

，

５５７

，

５９６．５６ １８６

，

９９６

，

９６３．８５ ２２８

，

７４４

，

９３１．５７

（五）主要投资企业名录

序号 名称

１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３

陕西开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４

陕西煤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５

法门寺文化景区

６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７

铜川矿务局多种经营公司

８

铜川矿务局一五三厂

９

西安铜霖现代建材有限公司

１０

西安恒丰钛金有限公司

１１

陕西华建建材有限公司

１２

铜川煤矿机械厂

１３

铜川矿务局地质勘测公司

１４

铜川市振兴液压设备厂

三、陕西煤炭建设公司

（一）基本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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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
：

签署日期
：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五日


